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天津滨海高新区促进数智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的通知

高新区两委各部门、海泰集团、城市服务公司：

《天津滨海高新区促进数智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业经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委常委会二〇二五年第三十五次（扩大）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9月22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滨海高新区促进数智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署，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数智产业和技术创新自立自强，提升以信创技术为核心的数智产业发展水平，高水平建设“中国信创谷”，全力支撑高新区打造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升级版，建设北方一流科创城，特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适用于从事数智产业的企业、机构、人才。本办法中的数智产业主要指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终端、基础软件、应用软件、大数据、云计算、共享经济、数字服务、信息服务等。
第一条  企业培育奖励
对在高新区租赁自用厂房、办公用房的企业，按最高6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房租补贴，每家企业每年的房租补贴额度最高200万元，补贴期间不得转租。根据实际装修费用给予同一企业累计最高100万元的装修补贴。

企业在高新区新购或者新建自用房屋的，按照最高200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每家企业最高2000万元补贴。

第二条  企业成长奖励
（一）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对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1亿元的企业，一次性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奖励。

（二）支持企业扩大人员规模，对首次达到50人以上的企业，一次性给予最高150万元的奖励。

第三条  研发投入奖励

（一）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于申报年度研发投入在500万元以上或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一定程度的企业，给予单个企业每年最高3000万元奖励。

（二）鼓励企业设立研发中心，按照实际投资额情况，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四条  核心环节奖励
（一）支持企业聚焦核心环节攻关，对开展MPW（多项目晶圆）、FULLMASK（全掩膜）工程产品流片的企业，按照多项目晶圆首轮流片费用实际情况、全掩膜工程产品首轮流片费用实际情况，给予补贴,以上两项合计，每年给予同一企业最高3000万元补贴。

（二）对高新区内企业或机构购买EDA（电子设计自动化）设计工具软件的，按照实际发生费用情况给予补贴，每家企业年度补贴总额最高400万元。对企业购买IP（知识产权）开展高端芯片研发，根据IP购买实际支付费用情况，给予单个企业或机构每年最高300万元补贴。

第五条  人才引育奖励

（一）围绕数智产业发展需求，支持企业引育创新人才，对企业新引进的人才，给予最高3.6万元/人/年的补贴，补贴期限三年。

（二）设立数智产业技术人才奖，支持数智产业创新技术人才队伍。根据技术人才层次和发展阶段，给予技术队伍最高200万元奖励。

第六条  投资奖励
鼓励企业扩大设备投资，对于设备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按设备实际投资额情况，给予最高1亿元的奖励。

按照企业实缴注册资本的到位情况给予一次性奖励，每家企业最高奖励300万元。

第七条  并购重组奖励
鼓励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对于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机构通过项目资源重组及并购等方式投资数智产业，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根据项目情况，给予基金管理机构最高2000万元奖励。

第八条  生态营造奖励

（一）支持营造产业生态，对于在高新区投资设立的共性技术平台、服务平台、验证平台和中试平台等公共技术平台和产业促进平台，给予最高500万元奖励。

（二）对在高新区成立的数智产业领域行业协会或联盟，每年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

（三）鼓励开展产业主题园区建设，对于获评为市级产业主题园区的数智产业园区，给予园区运营方最高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四）支持本政策适用范围的企业、行业协会、联盟等，在高新区组织数智产业领域国家级论坛、会议、竞赛、产业对接会等活动，按照实际举办费用情况给予奖励，单个活动最高补贴100万元，每个举办方每年最高补贴500万元。

第九条  产业专项奖励
开展产业专项奖励，设立总规模不少于1亿元的产业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重大项目前期建设、重大项目攻关配套资金。
第十条  附则
符合本政策规定的同一项目同时符合高新区其它政策和上级政策规定的，按照“从优、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高新区内企业变更名称、分拆业务等不属于本办法扶持范畴。本办法由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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